国际域名转移注册商申请表

请在“域名名称”一栏填写您要转移的域名名称，然后填写“域名持有者单位名称”、“域名管理联系人信箱”、“转移授权码接收信箱” “联系人”和“联系电话”，同时请将表格加盖申请单位的公章（申请单位为个人的，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），传真至010-64240295-5。
	域名
	

	域名持有者（单位名称）
	

	域名管理联系人信箱
	
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公章

（域名持有者单位公章）
	


注：
1、对于用户提出转移注册商的要求，无需用户授权，263会对域名主动进行解锁。
2、对于在NSI库注册的域名，我们在给您发送转移授权码时，会自动发送至域名的管理联系人信箱，如果域名目前的管理联系人信箱不在使用，请您在域名管理联系人信箱处填写一个（不支持多个）新的可接收转移授权码的信箱。

另：域名持有者在下列情况下不能办理国际域名转移注册商手续： 
    1、该域名注册后不满45日； 
    2、距该域名到期日不满30日； 

    3、域名续费后至今不满45日；
    4、该域名处于拖欠注册费用状态中； 
    5、该域名持有者的主体身份不清楚或者存在争议； 
    6、该域名处于在司法机构、仲裁机构或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处理期间。

